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教務會議紀錄 

日    期：115 年 1 月 14 日(三)下午 13:00 

地    點：經國樓 2樓會議室  

主    席：周錦梅教務長                                                 紀錄:陳怡彤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會議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114/11/26 決議執行情形：（7案照案通過；5

案修正後通過，計 12 案） 

 

一、通過 112 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四技食品保健系校外實習替代課程。-食品保健系 

二、通過四技食品保健系日間部新南向產學專班重抵補修對照表修訂乙案。-食品保健系 

三、通過 114-2 國際學生產學合作餐飲廚藝專班學分表(春季班)無異動。-餐旅廚藝管理系 

四、通過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113-114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修正案。-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五、通過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加開日四技「專業證照」課程。-觀光休閒與

健康系 

六、修正後通過通識教育中心制定「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選課須知相關規定。-通識

中心 

七、修正後通過日間部四技及五專通識課程學分表「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備註說明修

正案。-通識中心 

八、修正後通過 113-114 學年度日間部五專通識課程學分表「本土語言選修科目」備註說明修

正案。-通識中心 

九、通過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成績預警暨課業輔導辦法。-教學服務組 

十、通過修正本校「大學部暨研究所學籍規則」、「附設專科部學籍規則」兩案。-教務處註冊

組 

十一、修正後通過修訂研究生學位論文品保檢核機制要點。-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十二、修正後通過修訂碩士學位考試辦法。-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進修部護理系四乙補修「專題實作 I；微生物免疫學」兩門課，各 2 學分乙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進修部二技護理系四乙學生為護理系於宜蘭地區開設二技護理學分班學員，修畢生理學等 18

個課程共 36 個學分(見學分抵免表，如附件一)。 

二、諸等學員於 114 年 9 月入學後，申請抵免學分達 36 學分，故提高編級為進修部四年級，並套

用 113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 

三、套用 113 學年度入學學分表，進行抵免學分班所有開設課程後，尚有 113 上學期的微生物免疫



學(2 學分)及 113 下學期的專題實作 I(2 學分)兩門課未修。 

四、114-2 排課在即，考量護理人力短缺現況下，護理師在職進修相當不容易，以及避免延宕進修

部四乙學生畢業期限，建議在畢業前加開微生物免疫學(2 學分)及專題實作 I(2 學分)兩門課。 

 

決 議：經投票表決，18 票同意，本案照案通過。 

 

提案二：本系日間部四技及五專學分表修訂，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系 

說  明： 

一、因應微學程課程開設後，因課程名稱不在學分表，無法有標表，造成學分承認之疑慮。 

二、四技二年級上學期增加地方兒童產業見學（2學分/2 學時）、親子教育體驗活動產業協作（2

學分/2 學時）；二年級下學期增加親子休閒路線及體驗活動規劃實作（2學分/2 學時）、親子活

動成果展規劃與執行（2學分/2 學時）等四門選修課，並自 111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學分表追

認，如附件二至五。 

三、五專於四年級上學期增加地方兒童產業見學（2學分/2 學時）、親子教育體驗活動產業協作（2

學分/2 學時）；四年級下學期增加親子休閒路線及體驗活動規劃實作（2學分/2 學時）、親子活

動成果展規畫與執行（2學分/2 學時）等四門選修課，並自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學分表追

認，如附件六至十一。 

 

決  議：  

一、主席說明，鑑於學生於入學前，即已依公告(學生已知悉)學分表規劃學習進程，不宜於學生就

讀期間(如四技之二、三、四年級；五專之二、三、四、五年級)調整既有學分表；如確有修正

之必要性，只能修正學生尚未修習之學分表，以維護學生修課權益與學習規劃。本案調整之學

分多為違背前述原則，應審慎評估其必要性與影響性，並妥為因應。 

二、提案人張嘉紓主任，提議於臨時動議修正微學程辦法，並將重新規劃微學程課程，本案撤案。 

 

提案三：本系進修部二技學分表修訂，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系 

說  明： 

一、因應教保評鑑委員改善意見，擬將 114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之學分表，將「幼保人員專業發

展」移至四年級上學期，「托育機構行政實務」改至四年級下學期，學期學分數沒有變動。 

二、因應教保違法事件頻傳，擬於二技實習前增加「幼兒情緒與行為輔導」課程，如附件十二。 

 

決  議：  

一、114 學年度學分表四年級上學期「托育機構行政實務」及下學期「幼保人員專業發展」對調。

說明一照案通過。 

二、114 學年學分表三年級下學期已完成選修及開課作業並已公告，為維護學生權益不宜異動學分

表，請學系於自(修)訂 115 學年學分表時納入選修課程。說明二不通過。 

 

提案四：本系與觀健系 114 學年度下學期親子活動企劃微學程開課事宜，提請審議。-幼兒保育系 

一、本案已通過本系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會議，如附件十三。 



二、因 115 學年度 USR 經費尚未公告核撥，開課經費全由該計畫支應，故已上簽核備開課經費事

宜，如附件十四。 

 

決  議：張嘉紓主任於說明後，自行提議重新規劃微學程課程，本案撤案。 

 

提案五：本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教學服務組 

說 明：依校基庫協同教學表冊定義辦理，修正相關法規內容，並彙整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十五。 

決 議： 

一、委員決議修正，第二條本要點所訂略以，每門課之協同授課時數，應達課程總時數(十八週)之

三分之一以上，同一門課程不限由一位業界專家協同授課。 

二、修正第六條 (五)學校應與業界專家…(略)，依原授課時數計算。業師之鐘點費支付標準，以每

小時新臺幣 1,000 元支應。前項業師鐘點費若由相關專案補助計畫支應，則依編列標準核給。 

三、本案修正後通過。 

 

肆、臨時動議：  

幼兒保育系張嘉紓委員提案(親子活動企劃微學程計畫主持人)：建議修正「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

護理健康學院微學程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六條條文，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辦法第二條 本校規劃設置 8至 12 學分之微學程，課程類別結合現有之課程為原則，可包含

基礎、核心、應用或進階等不同類別，提供學生跨領域修課與適性發展。建議文字新增「非現

有課程可認列」。 

二、 現行辦法第六條規定「修習微學程之學生，其微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既已併

入總學分計算，即屬可採認之畢業學分，故建議將條文中「修習總學分」修正為「畢業學分」。 

三、 請各委員討論並決議是否修正辦法。 

 

主席說明： 

依說明一、考量本校現行跨系選修學分數已採認 15 學分為畢業學分（護理系及進修部為 9 學分），

微學程介於 8至 12 學分，非現有課程若採認畢業學分，宜設採認學分上限，不宜所有跨

域或跨系課程皆予以認列。參酌他校作法，多以認列 2 學分、至多認列 6 學分為原則；

倘未設採認學分上限，學生畢業學分中，恐有最高達 27 學分為非所屬學系專業科目（護

理系及進修部為 21 學分），易生專業核心學分修習比例偏低之疑慮。 

依說明二、修習總學分數與畢業學分數之意涵不同，前者係指學生實際修習之總學分數，後者則為

可採認為畢業之學分數。現行辦法第六條規定略以「微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

學分」，其意涵明確，並無爭議，爰無須修正。 

決 議：本案由張嘉紓委員(親子活動企劃微學程計畫主持人)於臨時動議提案，惟因會議時間不

足，未能形成具體結論，故本議案先行撤案。 

伍、主席結論：(略) 


